
河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卫办科教 〔2018〕12号

河北省卫生计生委办公室

关于开展2018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招生工作的通知

各 (含定 、 )卫生计生委 ( ),华北 管理 、

中国 管 卫生处,有关高等医学院校,各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基地: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 《关于做好2018年度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和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招收 结业考核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卫

办科教 〔2018〕284号)要求,现就2018年我省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 (以下简称 “住培”)招生工作有关事 通知如下:

、招生 及范

(一)招生

拟在我省从事临床医疗工作的高等院校医学类相应专业 (指

临床医学类、 医学类,下同)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已从

事临床医疗工作并 得或具备取得执业医师资格,需要接受培训

的单位人;学位衔接需 入培训的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以下简称 “专硕研究生”)。

(二)招生

1.具有高等院校医学类相应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未就业者,



其中以应届本科毕业生为招收重点。

2.我省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 (含民营)新进医疗岗位的本

科及以上学历的医学毕业生。

3.我省二级以下医疗机构需要培训的人员,且优先满足贫

困县培训需求。

4.河北医科大学、承德医学院、华北理工大学、河北北方

学院、河北大学、河北工程大学2018年招收的医学类相应专业

专业型硕士研究生。请各高校做好招生相关工作,确保学位衔接

顺利进行。

二、招生计划及专业

2018年我省拟完成3200名 (含新入学的专硕研究生)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招生任务 (详见附件),实际招生人数以正式录

取为准。招生专业为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办法 (试行)》

(国卫科教发 〔2014〕49号)公布的34个培训专业,重点向全

科、儿科、精神科、妇产科、麻醉科等紧缺专业倾斜。

三、招生方式及原则

按照全省统一要求,各住培基地负责开展招生宣传、报名审

核、临床能力测评、考核录取等工作,确保完成招生任务。河北

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综合管理平台 (以下简称 “住培管理平

台”)将于7月中旬开放招录系统。招生工作严格按照 “公开公

平、双向选择、择优录取”的原则进行。

—2—



四、招生工作程序

培训招生工作按照网上报名、现场确认、考核录取、公示报

到等程序进行。专硕研究生报名流程另行通知,报名时间以各基

地发布公告为准。

(一)网上报名。报名者根据所报培训类别登录住培管理平

台进行网上报名 (填报培训志愿时,单位委派培训对象应当取得

委派单位同意,专硕研究生应当取得培养高校研究生部门同意)。

报名者须符合下列条件: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包括港澳台

地区);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热爱医学事业,思想品德良好,

遵纪守法,无不诚信记录;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招生单位规

定的体检要求。不具备国家医师资格考试报名资格的人员,不予

招生。报名时间:2018年7月9日00∶00时至7月25日24∶00
时 (各基地报名截止点时间一致)。

具体操作如下:

(1)登录www.hbrct.haoyisheng.com (住培管理平台);

(2)点击 “注册”- “新学员”,填写个人信息后,点击

“确认注册”后注册成功。(用户名为注册时所填写的手机号,登

录密码由个人设置。已注册的学员使用原来设置的账号和密码

可正常登录。);

(3)注册完成后,系统首次默认直接登录,再次登录时输入

注册时所填写的用户名 (手机号)、密码,点击登录;

(4)点击 “填写报名表”,填写并上传照片后,点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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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进入系统后查看报名时间和招生计划;

(6)点击打印报名表。

(二)现场确认。由考生所填报志愿的培训基地于7月31日

24∶00前负责完成现场确认工作 (具体以各基地发布公告为

准),并在管理平台上完成资格审核操作。报名学员须携带以下

相关资料,在规定时间内到其所报考的培训基地进行现场资格

审查和确认: 《河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报名表》一式一份;

本人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如已取得执

业医师资格证书的需携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原件审核后返还

本人。高等院校负责对所招专硕研究生的材料进行审核,并于8
月20日前将审核合格者名单统一交相应培训基地。

(三)考试录取。根据我省培训招生工作相关要求,各培训

基地分别于8月10日前组织理论考试 (具体考试时间以准考证

为准)。各培训基地按照报名者填报志愿的顺序,根据笔试和临

床能力测评结果择优录取 (临床能力测评时间由培训基地自行

确定)。各培训基地于8月20日24∶00前完成管理平台录取操

作,(招生计划以各基地发布的公告为准)。省住培管理中心于8
月21日-24日在招生计划剩余名额内对未被录取的报考者进行

调剂招生。

(四)公示报到。新招生培训对象于8月底前进入培训基地

接受培训,从9月份起开始计算培训时间,并作为享受有关财政

补贴资金的依据。不能按时报到者,须有正当理由和有关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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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向招生单位请假,并在报到后顺延相应培训时间,无故逾期

2周不报到者,取消培训资格。培训招生工作结束后,由省卫生

计生委将培训招生结果向社会公示,并于9月30日前将年度实

际招生情况报国家卫生健康委备案。

五、有关工作要求

(一)搞好培训政策宣传。各单位要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培

训招生的政策,积极鼓励和支持二级以下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参

加培训;培训基地要及时发布招生信息,明确培训期间人员待

遇,保证社会人员和单位委派人员每人每月生活补助不低于

3000元。

(二)严密组织实施招生。各培训基地要严格执行省卫生计

生委下达的招生计划,根据专业设置和培训基地容量,细化分解

培训任务。要把好资格审核关,严密组织理论考试和临床能力测

评,按照时间节点,做好招生录取工作。

(三)加大紧缺专业招生力度。全科等紧缺专业是培训基地

建设评估的一个重要指标,要优先予以满足。各培训基地要采取

多种措施,加大紧缺专业招生力度,全科等紧缺专业可突破省计

划限制,对完不成招生计划的单位,将自动削减下一年度招生名

额,并扣除相应补助经费。

(四)严格招生工作纪律。各培训基地要严格落实培训招生

的相关规定,对出现违纪违规的培训基地,视情节严重程度给予

通报批评;对在培训招收工作中弄虚作假的培训申请人,取消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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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报名、录取资格;对录取后不按要求报到或退培者 (含在培

学员参加全日制研究生学历教育录取并就读),自终止培训起3
年内不得报名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联 系 人:省卫生计生委科教处 闫振刚

联系电话:0311-66165200

附件:河北省2018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生计划

河北省卫生计生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7月5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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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河北省2018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生计划

(不含专硕生)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紧缺专业

全科 儿科 妇产科 精神科 麻醉科 小计

其他

专业
总计

保定市第二医院 22 22 25 47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15 2 10 2 29 40 69
沧州市人民医院 10 8 10 4 4 36 50 86
沧州市中心医院 25 5 10 4 44 70 114
承德市中心医院 5 3 4 1 13 20 33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 15 4 6 3 28 35 63
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 15 5 6 3 29 30 59
邯郸市第一医院 15 5 6 2 3 31 48 79
邯郸市中心医院 25 5 6 3 39 45 84
河北北方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15 2 8 1 2 28 30 58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25 7 8 8 48 65 113
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 10 2 5 2 19 35 54
河北省儿童医院 28 28 7 35
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 5 5 5
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0 20 20
河北省人民医院 25 6 10 5 46 80 126
河北省眼科医院 0 18 18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25 14 10 5 54 75 129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5 4 5 4 18 44 62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5 3 10 4 22 60 82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10 2 4 7 2 25 35 60
衡水市第四人民医院

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 15 3 5 2 2 27 45 72
华北石油管理局总医院 3 2 2 7 17 24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 2 2 2 6 18 24
开滦总医院 5 3 2 4 1 15 45 60
廊坊市人民医院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25 5 5 1 36 45 81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10 4 2 16 16 32
石家庄市第四医院 35 35 4 39
唐山市工人医院 15 5 6 3 29 60 89
唐山市人民医院

邢台市人民医院 15 7 5 5 32 55 87
中石油管道局中心医院 5 3 3 5 16 43 59
涿州市医院 2 3 2 7 30 37
总计 335 160 190 25 80 790 121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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